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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使用原则及相关量的区别使用探讨

秦　和　平
（江南大学杂志社，２１４１２２，江苏无锡）

摘　要　针对轻工业技术科学领域数十年一直沿用的“液固比
（或液料比）”这一约定俗成的名称，提出了“相除关系之商不

能都称作比率”的观点。分析所谓“液固比”的错误所在，并认

为量纲不为一的量必须标明单位。例析了比率相关量如质量

比与质量分数、摩尔比与摩尔分数、体积比与体积分数的区别。

建议轻工业酿造酒行业将传统的“酒度”改称为标准化的“酒

精体积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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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是数学名词［１２］，在科学研究活动和科研成

果表达中被广泛使用［３５］，但要做到正确或准确使用

却并非易事。在编辑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属比率

的量被当作比率，以及一些与比率相关的量不能被准确

使用的情况。现摘录一些典型实例加以分析和探讨。

１　相除关系之商不宜都称作比率

　　由２个量所得的量纲一的商，常称为比率［６］。这

个定义的关键所在是限定词“量纲一”，通俗的说法就

是衡量单位是１。质量分数、体积分数、摩尔分数就属
比率一类表达，而浓度、质量浓度则不属于比率。在轻

工业技术科学领域，常涉及到固体溶质的量不变而改

变溶剂的添加量以观测溶质中某一成分萃取率的科学

试验，通常这类溶剂的体积添加量除以溶质的质量的

相除关系之商被行业内误称为“液固比（或液料比）”。

例１　茶渣加水配成一定的液固比（Ｖ／ｍ），先固
定ｐＨ７５、温度５５℃、时间２ｈ、碱性蛋白酶添加量

２％（质量分数），再分别试验液固比（２０～４５）∶１对茶
渣中蛋白质提取率的影响。

显然，根据比率的定义，所谓的“液固比”其实并

非比率，液体体积Ｖ与固体质量ｍ的相除关系之商的
量纲不是一，它是一个量纲不为“一”的量。根据 ＧＢ
３１０１—１９９３附录Ａ《物理量名称中所用术语的规则》，
ｖ＝Ｖ／ｍ，形容词“质量”或“比”加在量的名称之前，以
表示指该量被质量除所得之商，称为质量体积或比体

积［６］；所以，“液固比”名称不正确，例１中将量纲不为
一的量当作比率（液固比）而省略单位是错误的。经

向原稿作者求证，液体体积单位应该是 ｍＬ，固体质量
单位应该是ｇ：因此，例１中的“液固比（Ｖ／ｍ）”或“液
固比”应改正为“质量体积”或“比体积”，“（２０～４５）
∶１”应改为“２０～４５ｍＬ／ｇ”。

２　准确区分和使用“比”或“分数”

２１　区别使用“质量比”和“质量分数”　文献［６］指
出，“小于１的比率有时用分数这一术语”［６］，并举例：
质量分数 ｗＢ＝ｍＢ／∑ＡｍＡ，其中∑代表在全部物质范
围求和。据此，《科技编辑大辞典》将 Ｂ的质量分数定
义为：Ｂ的质量与混合物的质量之比［７］，是恒小于１的
量纲一的量，通常多以百分数表达。可见，限定词“小

于１”和“被混合物的质量除”是某比率能否被称作
“质量分数”的关键所在；但在编辑实践中常遇到混淆

使用“质量比”和“质量分数”的情况。

例２　选择碱性蛋白酶和复合蛋白酶为研究对
象，采用双酶法酶解提取工艺。由碱性蛋白酶占双酶

总量的质量比对茶渣中蛋白质提取率的影响可知，碱

性蛋白酶与复合蛋白酶的质量分数为１／３时双酶的协
同作用最佳，即当碱性蛋白酶占双酶总量的２５％时，
茶叶蛋白质提取率达到最大值４２０５％，可以获得较
好的提取率。

依据相关定义和概念，对照例２作如下分析。
１）“碱性蛋白酶占双酶总量的质量比”不准确。

由文可知，双酶是指碱性蛋白酶和复合蛋白酶的混合

物，这里的“质量比”改称“质量分数”更准确，考虑到

这里并未出现以“％”表达的量值，所以亦可改为“碱
性蛋白酶占双酶总质量的比率”。

２）“碱性蛋白酶与复合蛋白酶的质量分数为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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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虽有以分数形式出现的数值，但并非碱性蛋白

酶质量占双酶混合物总质量的比率，而是碱性蛋白酶

质量与复合蛋白酶质量的比率；所以，该句中的“质量

分数”不妥，宜改为“碱性蛋白酶与复合蛋白酶的质量

比为１／３时”。
３）“碱性蛋白酶占双酶总量的２５％”，对量的表达

是含糊的，由前后文内容可知，这里是指碱性蛋白酶质

量被双酶混合物的质量除所得之商的百分数，显然应

该是质量分数，所以，原话宜改为“碱性蛋白酶占双酶

的质量分数为２５％”。
２２　区别使用“摩尔比（物质的量比）”和“摩尔分数
（物质的量分数）”　混合物中某成分的物质的量与混
合物的物质的量之比称为摩尔分数，替换名称为物质

的量分数［７］，即摩尔分数是混合物中某成分的物质的

量被混合物的物质的量除所得之商。而根据和借鉴溶

质Ｂ的摩尔比的定义［７］，可以把摩尔比表述为：某物

质的物质的量与另一物质的物质的量之比，替换名称

为物质的量比。摩尔分数和摩尔比的量纲均为一。与

上述２１节内容类似，摩尔分数与摩尔比应该是有区
别的，但也有个别工具书视物质的量分数与物质的量

比为相同［７］，编辑实践中更是多见把物质的量比或摩

尔比统称为摩尔分数。

例３　课题研究中选用ＧＳＨＧＳＳＧ（还原型谷胱甘
肽 氧化型谷胱甘肽）氧化还原系统，在系统总体积等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固定复性液中ＧＳＨ浓度为３
ｍｍｏｌ／Ｌ，降低复性液中 ＧＳＳＧ的浓度，考察摩尔分数
ＧＳＳＧ／ＧＳＨ对肠激酶复性的影响。实验数据表明，氧
化还原环境即ＧＳＳＧ／ＧＳＨ的摩尔分数降为１／５时，所
得复性产物的活性达到最大。

分析例３可知，在系统总体积等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固定复性液中 ＧＳＨ浓度为３ｍｍｏｌ／Ｌ，降低复
性液中ＧＳＳＧ的浓度，考察的是 ＧＳＳＧ与 ＧＳＨ的摩尔
比对肠激酶复性的影响。尽管在系统总体积等其他条

件和ＧＳＨ浓度都不变的前提下，亦可看作是考察系统
中ＧＳＳＧ的浓度对肠激酶复性的影响；但例３内容的
表述并非考察系统中 ＧＳＳＧ浓度的影响，而是考察
ＧＳＳＧ与ＧＳＨ的摩尔比的影响，所以，“考察摩尔分数
ＧＳＳＧ／ＧＳＨ对肠激酶复性的影响”应改为“考察 ＧＳＳＧ
与ＧＳＨ的物质的量比对肠激酶复性的影响”，“氧化还
原环境即ＧＳＳＧ／ＧＳＨ的摩尔分数降为１／５时”应改正
为“……即ＧＳＳＧ与ＧＳＨ的物质的量比降为１／５时”。
根据石磬的观点［８］，ＧＳＳＧ和ＧＳＨ本身就是物质，因此
不妨将改正后的“ＧＳＳＧ与 ＧＳＨ的物质的量比”简称
为“ＧＳＳＧ与ＧＳＨ的量比”。
２３　区别使用“体积比”和“体积分数”　根据质量分

数的定义［６８］类推，体积分数可表述为：混合物中某成

分的体积被混合物的体积除之商，而体积比则是混合

物中某些成分之间的体积比率。前者是恒小于１的量
纲一的量，通常多以百分数表示；后者虽也是相除形

式，但被除数和除数均是混合物中某些成分的体积，是

量纲一的量但不一定小于１，通常多以分数或假分数
表示。这２种概念的区别是清楚的，而在编辑实践中
混淆“体积比”和“体积分数”的情况并不少见。

例４　对不含黄曲霉毒素的样品缓冲液体系中甲
醇与磷酸盐水（ＰＢＳ）配比对信号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通过金标试条扫描仪测信号强度，将颜色信号通过试

剂条光度计转变为光密度值进行定量检测，定容缓冲

液体系，随着其中甲醇的增加和 ＰＢＳ的相应减少（１／
９、２／８、３／７、４／６、５／５、６／４、７／３、８／２），信号和噪声的光
密度值均增加，而信噪比却逐渐降低。实验结果表明，

样品缓冲液体系中甲醇与 ＰＢＳ的最适体积分数限为
１／９，即在甲醇浓度１０％这个水平以下，其信噪比与无
甲醇的纯ＰＢＳ没有明显差异。

依据相关概念和推理，对例４做如下分析。
１）由对“甲醇与 ＰＢＳ的最适体积分数限为１／９”

分析可知，“随着其中甲醇的增加和 ＰＢＳ的相应减少”
均指它们的体积，故宜改为“随着其中甲醇体积的增

加和 ＰＢＳ体积的相应减少”，且括号中应注明“（体积
比１／９，２／８，…）”。
２）“甲醇与 ＰＢＳ的最适体积分数限为 １／９”，不

妥，不能因为１／９等是数学中的分数形式就将混合物
中２种成分的体积比称作体积分数；故此句应改为
“甲醇与ＰＢＳ的最适体积比限为１／９”。
３）将体积分数等统称为浓度是科技期刊中较多

见的通病。具体表达混合物中某组分的含量时，应根

据实际的物理量严格区别，分别定义和表述，因此，

“在甲醇浓度１０％这个水平以下”应改为“在甲醇体积
分数１０％这个水平以下”。

在轻工业的酿造酒行业，经常涉及到“酒度”或

“酒精度”，如英国“ｒｅｄＳＱＵＡＲＥ”的酒精度标为５％
ｖｏｌ，北京“龙徽赤霞珠”的酒精度标为１２％（Ｖ／Ｖ），湖
北劲酒的酒度标为３５°ｖｏｌ，虽然标注方式不统一，但内
涵是一致的，即“酒度”或“酒精度”均意指乙醇体积占

饮料酒总体积的体积分数，而不要因“Ｖ／Ｖ”而误以为
是体积比。笔者认为，饮料酒商标标志上的说明也应

遵照国家标准，建议将“酒度”或“酒精度”改称“乙醇

体积分数”或“酒精体积分数”，以标准化的表述取代

传统的不规范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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